
附件2 : “双公示”工作台账模板（行政处罚）

序号
行政相对

人名称
行政相对

人类别

行政相对
人代码

法人 自然人
行政处罚
决定书文

号

违法行为
类型

违法事实 处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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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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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金额
（万元）

没收违法
所得、没
收非法财
物的金额
（万元）

暂扣或吊
销证照名
称及编号

处罚决定
日期

处罚有效
期

公示截止
期

处罚机关
处罚机关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数据来源
单位

数据来源
单位统一
社会信用

代码

备注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
人

法定代表
人证件类

型

法定代表
人证件号

码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1 张尚松 自然人 身份证
5112241979
0814****

昆（盘）城
限拆决字〔
2025〕第
0001503号

违法建设
张尚松在其房屋装修改造
时存在违法建设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第四
十条、六十四条；
《住宅室内装饰装
修管理办法》第五
条、六条、三十八
条、三十九条

其他-自
行拆除

责令限期拆除 2025/12/05 2025/12/20 2028/12/05
昆明市盘龙
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

1153010374
1487215Y

昆明市盘龙
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

1153010374
1487215Y

2
云南顺恒餐
饮管理有限
公司

法人及非法
人组织

91530112MA
6Q3K7L92

徐鹏 身份证
5321011978
0320****

昆（盘）综
执罚决字〔
2025〕第
0000074号

违法处置餐
厨废弃物

该公司将餐厨废弃物交给
未取得特许经营权的个人
收集、运输、处置，上述

行为属违法行为。

《昆明市餐厨废弃
物管理办法》第十

条、二十条

其他-罚
款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处
以20000元（贰万元整）罚款 2 2025/12/17 2026/01/01 2028/12/17

昆明市盘龙
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

1153010374
1487215Y

昆明市盘龙
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

1153010374
1487215Y

3
云南元洋建
设工程有限

公司

法人及非法
人组织

91533325MA
CCJCXKXX

曾崇岷 身份证
5105021998
0204****

昆（盘）综
执罚决字〔
2025〕第
0000075号

违法处置建
筑垃圾

2025年11月13日接群众举
报，一大队队员到现场发
现云南元洋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承建的盘龙区新迎片
区城镇老旧小区外与城市
主干网衔接配套道路提升
整治工程（一期）在新迎
北区新发巷道路施工工程
路段施工工地有一辆无资
质大运牌货车（车牌号：
云G4N498）正在装运建筑
垃圾，工地无建筑垃圾处
置许可手续。经调查，云
南元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承认其存在将建筑垃圾交
给个人处置的违法行为

《城市建筑垃圾管
理规定》第七条、
第十三条、第二十
二条，昆明市城市
管理《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规范细化
标准（建筑垃圾
类）》第一类施工
工地建筑垃圾管理
执法类第九项第二

款第1项

其他-罚
款

处以10000（壹万元整）罚款 1 2025/12/19 2026/1/3 2028/12/19
昆明市盘龙
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

1153010374
1487215Y

昆明市盘龙
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

1153010374
1487215Y

4

昆明都市车
迷汽车服务
有限责任公

司

法人及非法
人组织

9153000070
9732604Y

杨芳 身份证
5325281970
0327****

昆（盘）综
执罚决字〔
2025〕第
0000076号

擅自占用城
市道路

2025年11月12日，巡查发
现，昆明都市车迷汽车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在盘龙区
北京路1044号院内玻璃房
外围，未按照规定办理城
市道路临时占用批准手
续，擅自占用城市道路。

《昆明市城市道路
管理条例》第二十
四条、第三十一条

其他-罚
款

处以2000元（贰仟元整）罚款 0.2 2025/12/26 2026/1/10 2028/12/26
昆明市盘龙
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

1153010374
1487215Y

昆明市盘龙
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

1153010374
1487215Y

5 陈昱林 自然人 身份证
5301111995
0325****

昆（盘）城
限拆决字〔
2025〕第
0001505号

违法建设

接群众投诉，茨坝中队执
法人员于9月17日到盘龙区
龙泉路昆重新区24幢3单元
106号现场检查，发现陈昱
林在该房屋装修改造时，
在前、后阳台搭建钢架玻
璃结构建筑物超出原建筑
外立面，总面积为10平方
米，拆除室内入户门左侧
原卫生间，将后阳台北侧
外扩分隔成卫生间，现场
无法提供相关审批手续。
上述行为属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第六
十四条；《住宅室
内装饰装修管理办
法》第三十八条、
三十九条

其他-自
行拆除

责令限期拆除 2025/12/30 2026/1/14 2028/12/30
昆明市盘龙
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

1153010374
1487215Y

昆明市盘龙
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

1153010374
1487215Y


